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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滨旅游环线提升改造建设项目

施工合同

（李村镇段）

发包人（全称） ： 洛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李村街道办事处

承包人（全称） ： 河南城力建设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有

关法律规定 ， 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伊滨旅

庌环线提升改造建设项目（李村镇段）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 ，

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：

一、工程概况

1. 工程名称：伊滨旅游环线提升改造建设项目（李村镇段）。

2. 工程地点 ： 伊滨经开区（示范区）。

3. 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： /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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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资金来源： 财政资金

5. 工程内容 ： 本工程为伊滨旅游环线提升改造建设项目（李村镇段），

立 日滨区山道P 包＾江山骼（大、/ -— i _.,_大 、六处） 、

大 尸（南山道一环山路）。主包含道路工呈、照日工呈、芒观工

程和建筑工程。

6. 工程承包范围：

巧目 JJ标、｛、方工、乡、、乡笠节 (p ) 工口旦产 范

的全部内容。

二、合同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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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开工 日期 ： 2024 年 11 月 ]一 日。

计划竣工 日期 ： 2025 年_l_月 五— 日。

旅工期 60 日历天 ， 养护期 1 年。工期总曰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

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 ， 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。

三、质量标准

工程质量达到 国冢质量验收合格标准。

四、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

1. 中标合同价为 ： 大 写： 贰忏叁信陆拾贰万贰忏零肆拾柴元肆角伍分 ，

小写： 23622047.45 元。

2. 合同价格形式：中标价＋变更答证。

五、工程款支付方式

工程款支付 ： 由招标人付款 ， 合同答订后支付合同价的 40% : 工程

、／验＾后 、至＾石伈 70% · 乡士 K勹 尸、至i', 1人、 95% 纠

余 5%作为工程质保金 ， 待质保期满确认后无息结算。

六、工程量

本合同的最终工程量以实际发生量（需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 、 现场监

理、 施工单位负责人共同现场答证）为准。

七、变更

本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可根据现场实际进行施工调整 ， 但须经建

设单位现场负责人 、 监理答字认可后进行变更 ， 工程变更内容必须有各方

签字确认的书面变更签证单。

八、保修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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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保修期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算保修年限，工程保修期一年。

在工程保修期内 ， 承包人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承担保修责

任。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 ： 收到通知后 24 小

旦。

九、保险

承包人是否应为其施工设备 、 施工人员等办理保险 ： 立旦竺

十、税金

关于税金的约定 ： 按照一般计税方式执行。税金包含在工程总价款

中 ， 承包方申请付款时 ， 应当向发包人开具对应发票。

十一、争议解决

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 ， 向工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

院起诉。

十二、项目经理

承包人项目经理 ： 三且差5 注册编号 ： 豫 24 11 81942047 。

十三、合同文件构成

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：

( 1 ) 中标通知书（如果有） ；

(2) 投标函及其附录（如果有） ；

(3) 技术标准和要求 ；

(4) 图纸；

(5) 巳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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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其他合同文件。

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

组成部分。

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

修改 ， 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 ， 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。专用合同条款及其

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。

十四、承诺

1. 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、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

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。

2. 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 ， 确保工程

质量和安全 ， 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。

3. 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 ， 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

就同一工程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。

4、该工程项目为上级财政资金支付 ， 上级财政资金到位后 ， 发包人

应第一时间按约定的支付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。

十五、安全文明施工

承包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 ， 建立

安全生产责任制度、治安保卫制度及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， 并按安全生

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履行安全职责 ， 如实编制工程安全生产的有关记录 ，

接受发包人、监理人及政府安全监督部门的检查与监督。

承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施工 ， 开工前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 ， 施

工过程中做好各项安全防护措施；在工程施工期间，应当采取措施保持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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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现场平整 ， 物料堆放整齐。 工程所在地有关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有特殊要

求的 ， 按照其要求执行。

十六、环境保护和工地扬尘治理

环境保护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是承包人的法定义务 ， 承包人在施工过程

中 ， 应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 ， 履行合 同 约定的环境保护义务 ， 并对违

反法律和合同约定义务所造成的环境破坏 、 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负责 ； 承

包人要按要求做好工地扬尘治理， 认真落实国冢 、 省 、 市扬尘污染防治标

准及各项扬尘管控指令 ， 做到 “ 七个 100% , 八个必须 ＂、 堆土覆盖等扬

尘治理措施并承担相关费用 ； 承包人应按照批准的施工环保措施计划有序

地堆放和处理施工废弃物 ， 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。因承包人任意堆放或弃

置施工废弃物造成妨碍公共交通 、 影响城镇居民生后 、 危机居民安全 、 破

坏周边环境 ， 或者影响其他承包人施工等后果的 ， 承包人应承担责任。承

包人应加强对嗅声 、 粉尘 、 废气 、 废水和废油的控制 ， 努力降低噪声 ， 控

制粉尘和废气浓度 ， 做好废水和废油的治理和排放。

十七、签订时间

本合 同 于 2024 年 11 月 』— 曰答订。

十八、签订地点

本合同在洛阳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李村街道办事处签订。

十九、补充协议

合同未尽事宜 ， 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， 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

成部分。

二十、合同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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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自双方答字盖章后生效。

二十一、合同份数

本合同一式彗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发包人执凰份，承包人执三口

份。

I 二十二、合同通用条款

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可直接向项目所在地

（答字） （答字）

地址：

街道办事处

邮政编码： 471000 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： 0379—67468001 

传真：

电子信箱：

开户银行：

账号：

税号：

镇兴李路 1 号临街 1-1 号门面房

邮政编码： 471000 

法定代表人： 谢磊

委托代理人：—L

电话： 13903888083 

传真：

电子信箱：

开户银行：工行洛阳分行

账号： 1705020109200306348 

税号： 9141030068462449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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